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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县2018年至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结果

（2021年11月2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和审计署统

一安排，自治区审计厅派出审计组，自2021年1月4日至3月31日，

对田东县2018年至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政策措施落

实和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十三五”期间，田东县投入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资金

179,407.81 万元，其中各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43,639.12 万元，

统贷统还资金 81,533.14万元，群众自筹 3,743.37万元，县级其

他自筹资金约 50,492.18万元，建设 6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

8个安置小区，完成搬迁建档立卡人口 3,666户 15,247人，同步

搬迁 67户 244人。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田东县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千方

百计解决好搬迁群众就业问题，着力培育和发展安置小区配套产

业，持续完善和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着力提升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搬迁群众逐步融入安置区社会。

在防止返贫风险方面，2020年，田东县组织 3,700余名搬迁

劳动力外出务工，3,545户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实现了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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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通过实施产业奖补项目、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等方式加大

对搬迁群众产业扶持力度，“十三五”期间全县实施产业项目 42

个，3,618户搬迁群众获得了产业扶持。

在保持扶持力度总体稳定方面，2020年，田东县 15,247 名

搬迁群众（占比 100%）被持续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并继续由财

政支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795名符合条件的搬迁家

庭在校学生获得了相应的教育补助，未发现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失

学等情况；4,643名符合条件的搬迁群众持续被纳入低保等兜底

保障范围。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防止搬迁群众返贫致贫方面。部分搬迁群众未及时纳

入返贫致贫监测范围；部分有培训意愿的搬迁群众未获得培训和

培训促就业效果不明显；部分农民工自主创业奖补资金、扶贫车

间奖补资金发放不及时；部分产业项目闲置或效益不佳；违规收

取“微田园”租金，且“微田园”面积未达规定标准。

（二）安置小区配套设施和社区服务方面。部分安置点局部

道路未硬化；安置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保障不到位。

（三）搬迁资金管理使用与项目建设管理方面。未及时收取

易地扶贫搬迁户自筹资金；预算安排偿还统借统还贷款利息的资

金不足；多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未及时处置；安置点配建的部

分扶贫车间、商铺、农贸市场等配套设施闲置；个别搬迁安置点

地质灾害隐患、消防安全隐患未完全消除；易地扶贫安置房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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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手续。

（四）拆旧复垦和搬迁土地再利用方面。旧房拆除工作进展

滞后；未及时发放拆旧复垦奖励资金。

四、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并提出如下审计建议：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切实解决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和边缘人口致

贫风险；采取有力措施，盘活闲置资产，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绩效；不断完善安置区相关设施的规划建设，提升社区服务和

管理水平；及时彻底消除安置区地质和消防隐患，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五、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田东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将审计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

制定了《田东县落实 2018年至 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

策措施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并以审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制定或修订制度 4 项。截至

2021 年 11月底，对审计指出的 18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或基本

整改到位 15个，正在整改 3个。具体整改结果由田东县人民政

府向社会公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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